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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規定，全國放假之紀念日及節日計有 11 日，合計週休二日，全年放

假總日數已達 115 至 116 日（105 年達 116 日）。近來各界迭有增加放假日之建議，包含教師

節、行憲紀念日、臺灣光復節、元宵節等，另亦有認為各行業受僱者均可視為廣義勞工，而

有勞動節改為全國放假 1 日之倡議。內政部於 103 年 3 月 17 日邀請中央、地方機關及工商團

體等召開「研商紀念日及節日放假相關事宜」會議，與會代表針對增加放假日，多認應再審

慎。有關軍人節目前僅具軍人身分者放假 1 日，若改為全國統一放假，涉及放假日之增列，

影響層面廣泛，仍待凝聚社會共識，方可採行。 

（一九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校園安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537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6-662） 

許委員就校園安全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臺北市北投區文化國小發生 8 歲女童遭校外人士割喉致死事件，教育部國教署已於本（104）

年 6 月 1 日函請各地方政府應利用教育及警政平臺，定期邀集警政、社政、衛生及學生校外

生活輔導會等單位，以整合學校、家庭、社區及社會資源，因地制宜訂定防處措施，指導學

校完成各項校園安全防護機制，並配合相關訪視時機，驗證轄屬學校安全防護軟、硬體設施

（備）之建置情形。另該署已針對「師生自我防護知能」、「建構完善警監系統」、「落實

人車進出管制」、「加強校園安全巡查」、「建立雙向聯繫合作」及「精進緊急應變能力」

等面向，研擬校園安全維護具體作為，要求各級學校加強執行，以有效維護校園安全。 

二、另為增進維護校園安全，內政部警政署業請各地方政府警察局加強校園安全維護作為，並責請

各警察機關加強宣導，強化民眾對重大危安事件之認知與警覺，並以「暴力犯罪防制」及「

人身安全保護」為宣導重點，灌輸師生法律常識，提供犯罪預防宣導等事宜。該署復於本年 6

月 3 日函請各警察機關，應依「警察機關強化維護校園安全工作執行計畫」執行維護校園安

全工作，提升警政、教育機關網絡合作，加強可能危害校園安全之情資蒐集與分享。各警察

分局應落實與轄內學校簽訂「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強化約定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範圍

、支援項目、協調聯繫及約定事項，並善用民力，協請交通服務隊、義交、愛心媽媽及守望

相助隊等，配合學校規劃學童上、下學接送區及路隊編組安全維護。此外，該署亦與教育部

就「強化校園安全機制」開會研商，凝聚維護校園安全之決心與共識，討論校園安全檢核機

制及具體防護措施，建請學校師生提供預警情資，改善監視系統等。 

三、又，鑑於往年各級學校畢業期間，時有應屆畢業生對師長、同學施暴及毀損校內教學公物設施

等校園暴力、霸凌事件發生，或引介校外人士進入校園滋事等不法情事，危害校園師生安全

及社會治安，內政部警政署業於本年 6 月 4 日通報各地方政府警察局應落實地區責任制，於

各級學校畢業典禮當日，考量轄區治安情形及配合學校需求，妥適規劃巡邏及守望等勤務，

與學校教職人員保持密切聯繫；少年警察隊並依校園治安狀況，擇重點學校派員駐點或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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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即時處理突發事件，防制校園暴力及被害事件發生。 

四、至有關分發替代役至學校服役一節，依「替代役實施條例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

，教育服務役係分發擔任山地、離島、偏遠地區、師資缺乏區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與國

外輔助教學，以及協助校園安全、中輟生輔導等教育相關輔助性勤務。另依同細則第 4 條規

定，需用機關應向主管機關提出年度一般替代役需求員額實施計畫，經查本年分配教育部教

育服務役役男員額為 5,000 人，民國 105 年教育部提出需求員額計 6,000 人，該部業於本年 6

月 23 日提出增加員額至 7,000 人，以分發替代役人力至各國民中、小學協助執行校園安全等

輔助性勤務，內政部已同意配合辦理。 

（一九四）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赴陸研讀中醫師學位無法在臺應考中

醫師執照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540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6-694） 

丁委員就赴陸研讀中醫師學位無法在臺應考中醫師執照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

復如下： 

一、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藥師考試分階段考試規則」第 6 條附表 1

中醫師類科應考資格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

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中醫學系、學士後中醫學系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領

有學士學位證書者，始得應中醫師考試。復查醫師法規定，若欲在我國執行中醫師業務，須(

一)為教育部所認可之學歷、(二)參加考試院中醫師考試及格、 

(三)請領本部「台中」字中醫師證書、(四)加入所在地中醫師公會、(五)並向所在地衛生局

辦理執業登記，始得執業。 

二、惟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2 條規定，在大陸地區接受教育之學歷，若屬

醫療法所稱醫事人員相關之高等學校學歷，不得採認「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 8 條規定

，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學歷之採認，應以認可名冊內所列者為限；若為醫療法所稱醫事

人員相關之學歷，不予採認。 

三、綜上，有關貴委員建議參照日本方式承認大陸醫事學歷，讓彼等於參加醫師執照考試前，得先

通過醫師資格考試乙事，由於事涉兩岸政策，且與現行法律制度未合，尚請諒察。 

（一九五）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國民身分證記載父母欄位，造成單親

孩子面臨歧視與困擾，建議更換晶片國民身分證時予以刪除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540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6-693） 

丁委員就國民身分證記載父母欄位，造成單親孩子面臨歧視與困擾，建議更換晶片國民身分


